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于2025年4月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定期）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告涉及的担保额度不包括前述议案预计的额度。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2023年度对外担保预计情况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4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定期）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及《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可向一家或多家金融
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同时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惠州市金龙羽电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电缆实业”）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的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
合授信、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
证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预计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等相关公告。前述事项已经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2024年度对外担保预计情况
1、为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的预计
公司于2024年4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定期）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及《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预计
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可向一家或多家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同时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电缆实业及惠州市金龙羽超高压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高压”）融资提供不超过人
民币100,000万元的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
票、信用证、保函等。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4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关于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1）等相关公告。前述事项已经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为全资子公司与香港华为国际有限公司开展业务提供担保的预计
公司于2024年8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定期）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金龙羽国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拟
为全资子公司香港金龙羽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金龙羽”）与香港华为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为”）后续开展业务过程中形成的全部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最高限额
为人民币20,000万元。保证责任范围为主债权、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权利救济所
产生的费用等，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金龙羽国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59）等相关公告。前述事项已经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对外担保发生情况
1、为全资子公司在北京银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签署

了《综合授信合同》，公司向北京银行申请了人民币总计30,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可用于开立

银行承兑汇票及国内信用证，全资子公司电缆实业亦可使用该授信额度。同时，电缆实业与

北京银行签署了《银行承兑额度协议》，基于《综合授信合同》，电缆实业向北京银行申请开立

银行承兑汇票的额度为30,000万元，可循环使用，公司为其提供保证担保。

截至目前，《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已使用授信额度30,000万元，较前次《关于公司对外担保

进展的公告》（2025年4月3日）增加0元，均为电缆实业向北京银行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公司为电缆实业提供保证担保。

2、为全资子公司在民生银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全资子公司电缆实业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
简称“民生银行”）签署了《综合授信合同》，电缆实业向民生银行申请了人民币总计20,000万
元的授信额度，可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商业汇票承兑、开立保函、开立信用证等。同时，公司与
民生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电缆实业《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义务提供保证担保。

截至目前，《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已使用授信额度14,000万元，较前次《关于公司对外担保
进展的公告》（2025年4月3日）增加0元，公司为电缆实业提供保证担保。

3、为全资子公司在交通银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全资子公司电缆实业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

“交通银行”）签署了《综合授信合同》，电缆实业向交通银行申请了人民币总计20,000万元的
授信额度，可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开立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开立担保函、开立国内信用证等。
同时，公司与交通银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电缆实业《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义务提供保证
担保。

截至目前，《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已使用授信额度15,000万元，较前次《关于公司对外担保

进展的公告》（2025年4月3日）增加5,000万元，公司为电缆实业提供保证担保。
4、为全资子公司开立银行保函提供担保
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电缆实业、超高压开立预付款保函、投标保函、质

量保函、履约保函等提供担保。截至目前，各类保函金额合计8,283.44万元，较前次《关于公
司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2025年4月3日）增加144.90万元，新增的保函均为电缆实业开立。

5、为全资子公司与华为开展业务提供担保
公司已为香港金龙羽与华为开展业务过程中形成的全部债权向华为出具了《担保函》，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9月 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上述担保金额均在公司 2023年度、2024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内，无需再履行审议程
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惠州市金龙羽电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4月14日
注册地址：博罗县罗阳镇鸡麻地村麦洞
法定代表人：郑有水
注册资本：68,941.83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电缆实业100%股权
2、电缆实业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267,269.40
135,945.10
131,324.30

50.86%
2024年度

345,639.78
18,737.49
14,325.42

2023年12月31日

218,843.21
126,134.69
92,708.52

57.64%
2023年度

351,609.10
21,761.34
16,605.72

3、截至目前，电缆实业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元，不涉及抵押事项；近十
二个月内诉讼与仲裁涉及金额为11,866.39万元，电缆实业均为原告或申请人。

4、经查询，电缆实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为全资子公司在交通银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本次担保金额：5,000万元

反担保情况：不涉及

保证范围：《综合授信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

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

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二）为全资子公司开立银行保函提供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根据保函约定

担保金额：144.90万元

反担保情况：不涉及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电缆实业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线缆业务的重要实施主体，上述担保事

项为子公司日常经营所需，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本次担保

事项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公司有能力对子公司的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对外担保预计额度内，无需再履行审议程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处于有效期内的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为120,000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6.1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81,297.5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8.0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
担保总余额为 0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
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0日

股票代码：002882 股票简称：金龙羽 公告编号：2025-046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9日（星期五）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 5月 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9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9日9:15一15: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6日（星期二）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科技工业园南兴路1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詹谏醒董事长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73名，所持（代

表）股份数124,132,6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13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8名，代表股份

123,183,6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927%。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65名，所持（代表）股份数949,00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2%。

4、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列席会议。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其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124,058,3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1%；反对

41,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弃权33,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8%。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74,8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2.1671%；反对41,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247%；弃

权3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82%。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24,057,8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97%；反对

43,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弃权31,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74,3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2.1145%；反对43,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70%；弃

权3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86%。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24,058,7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4%；反对

42,7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4%；弃权31,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75,2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2.2093%；反对42,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38%；弃

权3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7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124,059,5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1%；反对

41,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弃权32,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76,0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2.2936%；反对4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52%；弃

权3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12%。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124,069,2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9%；反对

4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弃权22,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85,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3207%；反对4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94%；弃

权2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99%。

6、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同意 124,054,8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3%；反对

46,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弃权31,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71,3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7984%；反对46,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46%；弃

权3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7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林旺南、詹谏醒、詹任宁、叶裕平为本议案的利益相

关方，故回避表决，前述股东分别持股 105,077,893股、3,047,252股、6,173,814股、8,434,473
股、90,007股。

同意1,201,7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929%；反对52,
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56%；弃权55,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15%。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41,7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8.6800%；反对52,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835%；弃

权5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365%。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123,995,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3%；反对

82,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3%；弃权55,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11,7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5.5195%；反对82,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57%；弃

权5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49%。

9、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24,046,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5%；反对

44,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7%；弃权41,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62,9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0.9135%；反对44,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23%；弃

权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142%。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戴毅、陈晓璇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南兴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关于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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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01 证券简称：信安世纪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信安世纪

股票代码：688201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恒世顺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水保东路3号3栋412室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持（（持股比例降至5.00%）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

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报告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信安世纪、公司、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恒世顺安

本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指

指

指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恒世顺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南京恒世顺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减持股份导致持股比例降
至5.00%。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成立时间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南京恒世顺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水保东路3号3栋412室

岳向前

1,500万(元)
91120222300606792W

有限合伙企业

2014-11-14
2014-11-14 至 无固定期限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二）合伙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合伙人姓名

王翊心

韩波

张庆勇

邢宝平

陈浩

彭国志

杨文君

窦志刚

罗育红

林道京

胡进

岳向前

汪宗斌

陈程

樊成雷

李彬

徐远航

赵剑竹

戴京川

出资额

315
190
150
165
70
60
60
60
60
60
50
30
20
20
20
20
20
15
15

所占比例

21.00%
12.67%
10.00%
11.00%
4.67%
4.00%
4.00%
4.00%
4.00%
4.00%
3.33%
2.00%
1.33%
1.33%
1.33%
1.33%
1.33%
1.00%
1.00%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郦海红

张蕻葆

陈晓萍

仵可

梁军

邓祥瑞

李翀

田瑞锐

李铭

段于梁

张济美

邵素芬

霍洁

叶鹏

刘云

合计

15
10
10
10
5
5
5
5
5
5
5
5
5
5
5

1500

1.00%
0.67%
0.67%
0.67%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100.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出生年月

通讯地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岳向前

男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国

1970年3月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新科祥园3楼1508号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主要因为自身资金需要而减持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公司于2025年3月13日披露《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自减持计划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内，计划拟自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6,343,076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171,538股，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171,538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截至本

报告签署日，上述减持计划仍在实施过程中。信息披露义务人除上述减持计划外，在未来 12
个月内尚未有明确增持或减持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个月内如有其他增持或减持计

划，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2025年 3月 13日，公司披露《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信息披露义务人拟自减持计划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内，计划拟自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6,343,
076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171,538股，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171,538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2、2025年4月11日，公司披露《关于股东减持股份暨权益变动触及1%整倍数的提示性公

告》，截至2025年4月9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21,501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13%，持有公司股份由19,450,752股减少至19,029,2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由6.13%减少至6.00%。

3、2025年4月10日至2025年5月8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3,171,560股，占公司总股本1.0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2,721,560股，通过大

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450,000股，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公司 15,857,6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恒世顺安

本次权益变动前

股数(股)
19,450,752

占总股本比例（%）

6.13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数(股)
15,857,691

占总股本比例（%）

5.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发行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

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

在其他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供投资者查阅。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恒世顺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

签署日期：2025年5月9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信安世纪

南京恒世顺安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
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大
宗交易）

（1）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恒世顺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持股数量：19,450,752股
持股比例：6.13%

（1）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恒世顺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持股数量：15,857,691股
持股比例：5.00%

详见本报告书“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是 □ 否 □ 不适用√
是 □ 否√

是 □ 否 √

是 □ 否 □ 不适用√

是 □ 否 □ 不适用√___________（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是 □ 否 □ 不适用√
是 □ 否 □ 不适用√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北京市海淀区

688201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永
阳街道水保东路 3号 3栋412室

有 □

是 □

无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恒世顺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

签署日期：202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88201 证券简称：信安世纪 公告编号：2025-026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权益变动触及1%
刻度暨持股比例降至5%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会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南京恒世顺

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恒世顺安”或“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披露

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恒世顺安持有公司股份15,857,6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5.00%，

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和持股比例降至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

完毕。

●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于2025年5月9日收到恒世顺安出具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暨

持股比例降至5%的告知函》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2025年5月8日，恒世顺安通过竞

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593,061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15,857,69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5.00%，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和持股比例降至5%。现就相关权益变

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成立时间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南京恒世顺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水保东路3号3栋412室

岳向前

1,500万(元)
91120222300606792W

有限合伙企业

2014-11-14
2014-11-14至无固定期限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2025年 3月 13日，公司披露《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恒世顺安拟自减持计划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内，计划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6,343,076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171,538股，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171,538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2、2025年4月11日，公司披露《关于股东减持股份暨权益变动触及1%整倍数的提示性公

告》，截至2025年4月9日恒世顺安通过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21,501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13%，持有公司股份由 19,450,752股减少至 19,029,2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6.13%减少至6.00%。

3、2025年4月10日至2025年5月8日，恒世顺安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3,
171,5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2,721,560股，通过大

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450,000股，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公司 15,857,6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恒世顺安

本次权益变动前

股数(股)
19,450,752

占总股本比例（%）

6.13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数(股)
15,857,691

占总股本比例（%）

5.00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恒世顺安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进行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已减至5.00%，其仍处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实施

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其实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继续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在规定期限内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提交听证申请，如公司未按期参加听证，将被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或公司参加了听证但深圳

证券交易所最终仍作出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一、公司申请听证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事先告知书》（公司部函〔2025〕第

196号），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6日披露的《关于收到终止上市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80）。

公司已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听证申请等，若公司参加了听证但深圳

证券交易所最终仍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后续工作安排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

听证程序细则（202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书面陈述和申辩材料。

三、风险提示

若公司未按期参加听证，将被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或公司参加了听证但深圳证券交易所

最终仍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四、其他

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要求，认真落实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000584 证券简称：*ST工智 公告编号：2025-082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听证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4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了《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为使广大投资者进一步详细了解公司生产经营

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5月16日（周五）15:00-17:00在全景网举办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本

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s://ir.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经理葛绍庭先生、独立董事杨雪女士、总会计师兼董事

会秘书干亚平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

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5日（周四）17:00前访

问 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公司将在 2024年度业

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002040 证券简称：南京港 公告编号：2025－028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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